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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B_E8_AF_89_E8_c24_267454.htm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

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

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释解) 本条是关

于审判公开的原则、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

则的规定。 一、审判公开原则 (一)审判公开原则概述 所谓审

判公开，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依法公开进行。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应当对当事人公开，在当事人的参加下进

行，没有当事人参加的审判是一种秘密审判。人民法院审判

案件应当向社会公开，即依法允许群众旁听和新闻记者采访

报道。除法庭评议外，审理过程公开。具体包括对案件事实

的调查、证据的审查和核实、当事人双方的辩论、被告人的

最后陈述，都应在审判庭公开进行，但法庭对案件事实认定

和法律适用的讨论及表决则由法庭秘密进行。审判结论也要

公开。即公开宣判，也就是判决书及据以作出判决的事实和

理由应公开宣布。 实行审判公开原则，把人民法院的审判工

作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这一方面增加了审判人员

的责任心，从而带动合议、辩护、回避等其他审判制度的贯

彻执行，有利于人民法院全面客观地查明案件事实，作出正

确的判决，提高办案质量，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另一

方面，还可以防止索贿受贿、徇私枉法等违法乱纪行为的发

生，提高审判机关的威信。实行审判公开原则，有助于预防

和减少犯罪，扩大法院审判的教育作用。通过审判公开，把

犯罪分子的罪行，对社会的危害后果以及犯罪分子个人肮脏



的灵魂、思想、犯罪目的和动机暴露于群众面前，使广大群

众深刻认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产生犯罪的原因和条件

，认识遵纪守法、积极同犯罪作斗争的必要性，这样可以起

到积极预防犯罪的作用。审判公开是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

众力量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一种有效方法。在法庭上，公诉

人员运用证据揭露犯罪事实，使犯罪分子感到在广大群众面

前难以隐瞒和诡辩，有认罪服法才有出路。同时，也可以使

犯罪分子在人民群众面前对自己的罪行感到羞耻，这有利于

犯罪分子转变立场，接受改造。 审判公开原则是我国刑事审

判中的重要原则。这个原则要求人民法院做到以下几点： 第

一，对于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三月以

前，应当将案件的案由、被告人姓名以及开庭的时间、地点

，以适当的方式、方法公之于众，使群众有可能前来旁听。

审判公开并不以有无旁听公民和有无新闻记者采访或者报道

为转移。司法实践中有的公开审判的案件可能无一个公民旁

听，也无一个新闻记者采访或者报道，但只要法院事先公布

了该案的案由、被告人姓名以及开庭的时间和地点，就表明

该案的审判是公开进行的。 司法实践中，公布案由、被告人

姓名、开庭的时间和地点的方法方式，多是采用在法院门前

公告牌公告的形式。对于影响较大或教育意义深刻的案件，

也可以采取新闻媒介报导等其他适当方式，公布上述应予公

布的事项。 第二，法庭审判对群众公开，对社会也公开。对

于前来旁听的群众，人民法院不能无故刁难，阻碍他们进入

法庭旁听。法院应当建、立一套与审判公开原则相配套的，

便于群众旁听、记者采访的具体工作制度，如旁听证发放制

度、安全检查及法庭安全保卫制度等，在保证审判顺利进行



的条件下为旁听群众或采访记者提供方便。 第三，人民法院

必须防止“审判公开”走过场，不能使“审判公开摆样子”

、“走形式”，失去其实际意义。 (二)审判公开原则的例外 

本条前段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

，一律公开进行。依本法第152条规定，下列三类案件因其特

殊情况，不公开审理： 1．有关国家秘密的案件。为防止泄

露国家秘密，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

这类案件不公开审理。 2．有关个人阴私的案件。所谓个人

阴私案件，主要是指涉及两性关系和侮辱妇女等方面的犯罪

案件。例如，强奸妇女，奸淫幼女，猥亵、侮辱妇女以及因

奸情引起的杀人、伤害案件等。为避免被害妇女或幼女在精

神上再次受到伤害，保护她们的名誉，防止产生不良的社会

影响，因此这类案件不公开审理。 3．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

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

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为了不使

未成年被告人精神上受到更多的创伤，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

，同时有利于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和挽救，这类案件不公开

审理；后一种情况(如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造成较

大社会影响的，或两个人共同犯罪，一个已满十八岁，另一

个已满十六岁但不满十八岁)，如果确需公开审理的，应当经

院长或庭长批准，并且限制旁听人数和范围。 应当指出，依

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任何公民包括与审理案件无关的法院

工作人员和被告人的近亲属都不得旁听(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

除外)；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

理由，但判决仍要公开宣布。 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

获得辩护的原则 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



获得辩护”。本法为了贯彻这一宪法性的原则，不仅在本条

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而且规定“人民法院有

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这些规定，就是犯罪嫌疑人和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的法律依据。 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

确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是由我们

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具有“

特殊地位”的公民，为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国家宪法、

法律赋予他们辩护权，以保障反驳不实的指控，使其合法权

益得以实现。 贯彻实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

原则，可以防止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的主观片面

性，保障客观全面地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惩

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因此，这项原则有利

于提高办案质量，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体

现社会主义刑事诉讼的公平、公正和民主精神。 辩护权是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控诉进行申辩，通过提出相应的事实

和证明材料等手段，说明自己无罪、罪轻或者有应当从轻、

减轻、免除处罚的情节，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辩护

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诉讼权

利。在侦查、起诉、审判各个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都享有 充分的辩护权。 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知悉

被控告的内容；有权提出无罪、罪轻的辩解；有权阅读讯问

笔录，如果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

有权请求自己书写供述；有权对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提出异

议，要求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有权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

。 在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提出无罪、罪轻的辩解；有



权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的辩护意见；对人民检察院以犯罪情

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为由作

出的不起诉决定，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

查；犯罪嫌疑人除自行辩护外，还有权委托辩护人为自己辩

护。 在审判阶段，被告人有权申请通知证人到庭和调取其他

证据；有权申请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有权对案件一切证据

和全部事实进行辩解；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有权依

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有权参加法庭辩论；有权在辩

论终结后作最后陈述；有权对人民法院未生效的判决或裁定

提出上诉；被告人除自行辩护外，还有权委托辩护人为自己

辩护。 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有义务保

障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为此，他们应当做到：第一，允

许犯罪嫌疑入申辩。即公安、检察机关应当给犯罪嫌疑人反

驳指控的机会和时间，并认真听取其申辩意见；第二，告知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

理申诉和控告。检察机关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

日起3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人民

法院在审判阶段保障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主要表现为： 1．

告知被告人享有辩护权。 2．依法在开庭前将起诉书副本送

达被告人，使其有充足的时间为辩护作准备。 3．为法律规

定的部分被告人指定辩护人。这些被告人是公诉人出庭公诉

案件中，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

；盲、聋、哑或者未成年、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可能

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 4．认真听取并慎

重研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采纳正确的辩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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